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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三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13 和 18 

古阿姆集团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及其对 

国际和平、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

被占领阿塞拜疆领土的局势 
 
 
 

  2009 年 2 月 20 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信 
 
 

 谨提请阁下注意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分别于 2009 年 1

月 29 日和 2 月 19 日发表的关于进行中的纳戈尔诺-卡拉巴赫冲突问题谈判的声

明(见附件)。 

 请将上述声明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3 和 18 的文件分发为荷。 

 

          常驻代表 

          大使 

          阿尔缅·马尔季罗相(签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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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9 年 2 月 20 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一 
 

 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的声明 
 
 

 2009 年 1 月 29 日，苏黎世。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今天发表声明如

下： 

 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(法国大使伯纳德·法斯塞尔；俄罗斯联邦大

使尤利·梅尔斯尔亚可夫和美利坚合众国副助理国务卿马修·布里扎)于 2009 年

1 月 19 日前往巴库，会见了伊利哈姆·阿利耶夫总统和外交部长埃利马尔·马梅

德亚罗夫；并于 2009 年 1 月 20 日前往埃里温，会见了塞泽·萨尔基斯扬总统和

外交部长爱德华·纳尔班德安。 

 2009 年 1 月 27 日，共同主席在苏黎世再次一同会见了马梅德亚罗夫和纳尔

班德安两位外长，并于 2009 年 1 月 28 日在世界经济论坛于苏黎世举行期间为阿

利耶夫总统和萨尔基斯扬总统组织了一次联合会议。 

 共同主席与两位总统根据2007年 11月在马德里举行的欧安组织部长级会议

向双方提出的建议，就如何确定和平解决纳戈尔诺-卡拉巴赫冲突的基本原则进

行了探索。 

 共同主席同意与两位外长一道，就双方在基本原则框架内余留的最重要的分

歧拟订多项提议，供两位总统考虑。共同主席希望两个当事方能够在最近的将来

消除这些余留的分歧，达成对所有当事方而言远远好于现状的和平协定。他们的

目标是，根据《赫尔辛基最后文件》关于领土完整、自决和不使用武力的原则，

达成一个公正、平衡的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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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9 年 2 月 20 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二 
 

 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的声明 
 
 

 2009 年 2 月 19 日，巴黎/莫斯科/华盛顿。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法

国大使伯纳德·法斯塞尔、俄罗斯联邦大使尤利·梅尔斯尔亚可夫和美利坚合众

国的马修·布里扎，今天发表声明如下： 

 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强调，尽管在 2008 年 12 月 24 日和 29 日应阿

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请求分发了两份报告，但纳戈尔诺-卡拉巴赫冲突无法以

军事手段加以解决。共同主席并强调，不使用武力是任何公正持久解决冲突办法

的核心部分。 

 伊利哈姆·阿利耶夫总统和塞泽·萨尔基斯扬总统表示，尽管一个月前在联

合国大会分发了阿塞拜疆的两份报告，但是他们最近于 2008 年 1 月 28 日在苏黎

世进行的会晤是有用和具有建设性的。在苏黎世会议结束时，两位总统重申致力

推动明斯克小组和平进程，并要求共同主席加紧协助两个当事方消除就基本原则

方面的余留分歧。 

 在其后的公开声明中，两位总统强调对明斯克小组的调解努力作出持久承

诺。因此，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将在 2 月结束前访问该区域，以协助当事双方加

紧确定基本原则。 

 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不容许法律或历史讨论对和平进程造成破坏，但仍将敏

感地注意冲突双方对历史问题表达的关切，所有关切将在适当的时候得到解决。

共同主席并认为，两位总统在 2008 年 11 月 2 日的《莫斯科声明》中承诺，谋求

对纳戈尔诺-卡拉巴赫冲突达成和平政治解决，因此，上述报告不应影响到明斯

克小组范围内的谈判。 

 

 


